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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固原市委员会组织部

固组通〔2021〕59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转发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切实做好
驻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党委组织部，市委各部委办（局），市直各局委

办，各人民团体、直属事业单位，中央、区属驻固各单位，

市属各国有企业：

近期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《关于切实做好驻村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宁组通〔2021〕92号），对进一步做好第一

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有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，现将文件转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一要抓好问题整改。各县（区）党委组织部、各派出单

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紧盯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反馈的涉及派出

单位、管理主体、驻村干部三个方面的问题，主动认领、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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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反三，细化措施、强化责任，认真抓好整改落实，推动驻

村帮扶工作落实落细。市委组织部将联合市委农办、市农业

农村局、市乡村振兴局进行督导调研，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

单位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，并约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。

二要认真履职尽责。派出单位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同

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驻村工作，及时深入帮扶

村调研指导、发现问题、推动落实，统筹资金项目，支持帮

扶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县（区）党委组织部和乡镇（街道）

党（工）委要切实履行好备案管理和日常管理责任，严格规

范人员调整，确保驻村干部按时在岗、充分履职。驻村干部

要端正工作态度，强化责任担当，主动谋划、积极融入，切

实发挥乡村振兴“领航员”、民族政策“宣传员”、基层党建

“组织员”、基层治理“助推员”、农民群众“服务员”“五

大员”作用。

三要强化待遇保障。各派出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向重

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

厅字〔2021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实行“领导包抓+专班

推进+驻村帮扶”机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固党办〔2021〕32号）文件规定，及时足额保障驻村第

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经费、交通补助、伙食补助、通信补贴、

乡镇工作补贴，按时安排健康体检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，加强关心关爱，切实解决后顾之忧。特别是市属国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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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及驻固各单位要切实将驻村帮扶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，

综合考虑本单位内部相关标准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

参照区、市党委有关文件规定，充分保障驻村干部有关待遇。

中共固原市委组织部

2021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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